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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金紫荊獎章」、「總領袖獎章」、 

「榮譽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之申請 

 

 

為確保地域能於總會青少年活動署的申請限期前處理各支部最高獎章的申請，

讓有關支部最高獎章的獲獎人士能參與本年度香港童軍大會操的會操典禮，請各旅

團負責領袖把獎章申請表格連同有關的證明文件，經所屬區總監簽署推薦後，於

201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或以前交回地域總部辦事處。 

 

地域總部辦事處收到各申請表格並核實所填寫之資料後，將安排「榮譽童軍獎

章」及「貝登堡獎章」的申請者與地域總監會面；經地域總監加簽確認後，於 20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連同本年度各支部最高獎章的申請表送交總會青少年活

動署跟進。 

 

如個別人士需要協助，請儘速與所屬區總監或地域職員聯絡。如有任何查詢，

請與地域青少年活動幹事劉淑貞小姐聯絡（電話：2957 6462）。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李少佳 

 

                 （林煒雄                        代行） 
 


